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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宜臻：（17 時 1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案與徐耀昌等 17 位委員，配合行政院政策方針

，持續推動桃竹苗產業創新走廊，行政院應於苗栗縣苗栗市設立「苗栗產業創新研發園區」串

聯竹科銅鑼基地、國立聯合大學及週邊工業區（如：銅鑼、頭份、竹南等工業區），以期加速

台商回流進駐地方。並促使工研院、資策會等法人機構進駐該園區，強化地方研發聚落之形成

。建請行政院應於 102 年底前指定主辦營運法人，並完成細部規劃，於 103 年底前正式營運。

以期達成促進 2,000 名就業機會，每年育成 20 家新創廠商，培訓 3,000 名產業科技人才之設立

目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徐耀昌等 17 人，配合行政院政策方針，持續推動桃竹苗產業創新走廊，行政院

應於苗栗縣苗栗市設立「苗栗產業創新研發園區」串聯竹科銅鑼基地、國立聯合大學及週邊工

業區（如：銅鑼、頭份、竹南等工業區），以期加速台商回流進駐地方。並促使工研院、資策

會等法人機構進駐該園區，強化地方研發聚落之形成。建請行政院應於 102 年底前指定主辦營

運法人，並完成細部規劃，於 103 年底前正式營運。以期達成促進 2,000 名就業機會，每年育成

20 家新創廠商，培訓 3,000 名產業科技人才之設立目標。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苗栗縣常年以來工業發展落後於其他縣市，現苗栗縣銅鑼鄉新設有新竹科學園區銅鑼基

地，除此之外尚設有銅鑼工業區及中興工業區等。由於過去苗栗縣工業區多以傳統工業區為發

展主力，現有工業區內廠商多半外移遷廠，造成工業區空洞化。現存廠商技術轉型升級需求龐

大，政府法人應積極進駐地方以提昇地方聚落研發能量。行政院應於苗栗縣苗栗市大坪頂營區

之閒置公有地推動「苗栗產業創新研發園區」，以配合政府招商政策為竹科銅鑼基地及銅鑼工

業區作為招商誘因。 

二、竹科銅鑼基地及國立聯合大學已逐漸形成產業及人才培育共生之中型產業園區，更需要

有一以法人機構為主導的「苗栗產業創新研發園區」，以串聯成為產學研訓合一之產業創新走

廊。引進工研院開放實驗室及中小企業處微型園區計畫，形成多元產業創業育成平台，以期育

成廠商可加速進駐微型創業園區、週邊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其次，將工研院產業學院移置於該

園區，擴大轉型為產業科技人才培訓中心，以法人資源提供已畢業或待業大學生中長期訓練，

提供產業所需之人才。再者，「苗栗產業創新研發園區」應納入創新軟體及雲端運算研究，由

資策會協助發展為主要產業群聚之一，一方面連結鄰近新竹科學園區之既有產業群聚，另一方

面避免政府資源重複配置。 

三、行政院應於 102 年底前指定主辦營運法人，並完成營運計劃及工程細部規劃，由主導法

人協調工研院、資策會、食品所、國衛院等法人機構進駐該園區，並於 103 年底前正式營運。

以期達成促成 4 個主要產業群聚、10 個產學共同研發計畫或研究聯盟、促進 2,000 名就業機會

，每年育成 20 家新創廠商，培訓 3,000 名產業科技人才之設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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